2020年福建省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
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认真落实中央、省委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、全省检察长会议部署，坚持“讲政治、顾大局、谋发展、重自强”的总体要求，忠诚履职，勇于担当，充分运用政治智慧、法律智慧、检察智慧履行法律监督职能，持之以恒推进“四大检察”“十大业务”深入发展。现将主要办案数据公布如下： 

一、刑事检察主要办案数据
（一）审查逮捕、审查起诉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23780人，同比下降33.8%。不捕5423人，同比下降33.5%，不捕率18.6%，同比增加0.1个百分点。

共决定起诉56107人，同比下降16.7%；决定不起诉6051人，同比上升32.9%，不起诉率9.7%，同比增加3.4个百分点。

（二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已办理的审查起诉案件中，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51933人，占同期审查起诉案件审结人数的84.7%,同比增加37.4个百分点；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中，检察机关共提出量刑建议43595人。其中确定刑量刑建议28075人，占提出总数的64.4%，同比增加24.5个百分点。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，法院采纳42053人，占同期提出量刑建议的96.5%，同比增加10个百分点。
（三）刑事诉讼监督办案情况
    1.立案监督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开展立案（撤案）监督合计1293件，同比上升67.3%，监督后公安机关已立案（撤案）956件，占监督数的73.9%，同比增加7.8个百分点。
2.纠正侦查活动违法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针对侦查活动违法行为，提出纠正608件次，同比上升10.8%，已纠正494件次，监督采纳率为81.3%，同比增加4.4个百分点。

3.刑事抗诉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共提出抗诉198件，同比上升19.3%；法院同期审结130件，其中改判和发回重审85件，占审结总数的65.4%，同比减少0.2个百分点。

4.纠正刑事审判活动违法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针对刑事审判活动中违法行为，提出纠正48件次，同比下降34.2%，同期审判机关已纠正44件次，占提出纠正数的91.7%，同比减少0.1个百分点。

（四）刑事执行检察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对“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”不当提出纠正1306人，同比上升299.4%；同期已纠正1280人，纠正率98%。对刑事执行活动违法行为提出纠正480件，同比上升445.5%；同期已纠正334件，纠正率69.6%。对监外执行活动违法行为提出纠正957人，同比上升12.5%；同期已纠正833人，纠正率87%。对财产刑执行履职不当提出纠正571件，同比上升919.6%；同期已纠正404件，纠正率70.8%。

（五）办理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42人（2019年为8人）,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42人。
     二、民事检察主要办案数据
（一）对民事生效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监督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结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3466件，同比上升29.4%，其中向法院提出抗诉52件，同比上升23.8%，法院同期审结55件（含积存），再审改变48件，占审结数的87.3%。提出再审检察建议263件，同比上升78.9%，法院同期采纳214件，占同期提出数的81.3%。

（二）对民事审判活动监督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共对民事审判活动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145件，同比上升19.8%，法院同期采纳157件（含积存）。

（三）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共对民事执行活动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732件，同比上升42.4%，法院同期采纳645件，占同期提出数的88.1%。

（四）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对民事生效裁判、调解书提出抗诉案件中，涉及虚假诉讼13件，同比上升85.7%；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中涉及虚假诉讼191件，同比上升190.9%；对民事审判活动提出检察建议中，涉及虚假诉讼7件，同比下降63.1%；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提出检察建议中，涉及虚假诉讼8件，同比下降38.5%。
    三、行政检察主要办案数据
（一）对行政生效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的监督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共对行政生效裁判提出抗诉2件，同比下降66.7 %。法院同期审结8件（含积存），再审改变5件，占审结数的62.5%。
（二）对行政审判活动监督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对行政审判活动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10件，同比上升150%。法院同期采纳11件（含积存）。
（三）对行政执行活动监督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对行政执行活动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302件，同比上升66.9%。法院同期采纳264件，占提出数的87.4%，同比增加11.7个百分点。
（四）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情况。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开展的“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”专项活动，截止至2020年12月，全省检察机关已化解行政争议326件。
     四、公益诉讼检察主要办案数据
（一）立案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2630件，同比上升125%。其中民事公益诉讼类立案339件，占立案总数的12.9%；行政公益诉讼类立案2291件，占立案总数的87.1%。

从案件所涉领域看，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立案1476件，占比最高，为56.1%，同比减少1.5个百分点；其次为食品药品安全领域315件，占12%，同比减少17.9个百分点；国有财产保护领域151件，占5.7%，同比减少4个百分点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7件，占0.3 %，同比减少0.4个百分点；群众反映强烈的新领域681件，占25.9%，同比增加23.8个百分点。
（二）诉前程序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共开展公益诉讼诉前程序2408件，同比上升127.8%。其中发出民事公告319件，占诉前程序总数的13.3%，同比增加  4.3个百分点；提出行政诉前程序2089件，占诉前程序总数的86.8%，同比减少4.2个百分点。

（三）提起诉讼和判决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共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243件，同比上升273.8%，占同期立案数的9.2%。其中民事公益诉讼241件，占提起公益诉讼总数的99.2%；行政公益诉讼2件。

2020年，法院作出一审裁判201件，其中民事公益诉讼198件，行政公益诉讼3件；判决支持199件，占裁判案件的99%。
（四）办案效果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检察，共挽回、督促修复被损毁国有林地333.4亩；挽回、督促修复各级集体林地中生态公益林493.3亩；督促地方政府完成林地清收还林任务76.4亩；挽回、复垦被非法改变用途和占用的耕地232.9亩；挽回被非法开采的矿产资源总案值2071万元。清理污染和非法占用的河道107.2公里，清理被污染水域面积1461.3亩。督促清除处理违法堆放的各类生活垃圾2320.5吨，督促回收和清理生产类固体废物17795.5吨。督促关停和整治其他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（不含大气污染企业）153家；督促关停未依法办理环评的企业2家；督促关停和整治违法养殖场157个。督促收回被欠缴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1624.2万元，督促保护、收回国家所有财产和权益价值3712.1万元。

    五、未成年人检察主要办案数据
（一）审查逮捕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739人，同比下降33.5%，不捕268人，不捕率26.6%，同比增加0.6个百分点，高于总体刑事犯罪不捕率8个百分点。

同期，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批准逮捕1324人，同比下降23.2%。

（二）审查起诉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共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决定起诉1370人，同比下降23.6%，不起诉426人，不起诉率23.7%，同比增加6.7个百分点，高于总体刑事犯罪不起诉率14个百分点。审结时，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288人，同比上升63.6%，占审结数的15.2%，同比增加7个百分点。
同期，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决定起诉2178人，同比下降3.7%。

（三）有关特殊制度开展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开展社会调查839次，同比上升12.2%。开展法治巡讲204次，同比下降58.7%，受众人数168万余人，开展法治讲座415次，同比下降19.3%，受众人数76.8万余人。
    六、控告申诉检察主要办案数据
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共接收群众信访31267件，同比下降10%。其中受理重复信访17196件，同比下降4.9%，占信访总量的55%，同比减少7个百分点；受理刑事国家赔偿申请16件，同比下降38.5%，审查后决定给予刑事国家赔偿7件，同比下降61.1%。

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司法救助361件，同比上升67.1%，发放救助金970.6万元，同比上升55.5%。

七、重点工作办案数据
（一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情况。2018年至今，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和决定逮捕涉黑恶犯罪5090人、决定起诉7295人；对黑恶势力“保护伞”逮捕67人、起诉158人。其中，2020年，批准和决定逮捕824人，决定起诉2105人。对黑恶势力“保护伞”逮捕38人，起诉76人。

（二）办理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案件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347人；经审查，批准和决定逮捕315人，逮捕人数占审结人数的90.8%,较总体刑事犯罪高9.4个百分点。受理审查起诉653人；经审查，决定起诉522人，起诉人数占审结人数的93.8%，较总体刑事犯罪高3.5个百分点。

（三）服务三大攻坚战工作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对危害金融安全类犯罪逮捕780人、起诉1554人。对涉“套路贷”“以非法手段催收民间借贷”犯罪逮捕191人，起诉621人。

对涉及扶贫资金和其他影响扶贫工作犯罪逮捕1人（2019年为0人），起诉39人（2019年为4人）。

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犯罪逮捕377人、起诉1709人。公益诉讼领域，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立案1476件，占立案总数的56.1%。

（四）服务保障非公经济发展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对影响非公经济发展的刑事犯罪逮捕384人、起诉832人。对影响非公经济发展的民事生效裁判提出再审检察建议3件，开展民事审判活动监督提出检察建议3件，开展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提出检察建议18件；对影响非公经济发展的行政执行活动监督提出检察建议3件。
（五）入额院领导办案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检察机关入额院领导共办理案件11094件。其中各级院检察长办理736件，占6.6%；副检察长、检委会专职委员及其他入额院领导办理10358件，占93.4%。办理的案件涵盖了审查逮捕、审查起诉、刑事诉讼监督、刑事执行检察、民事检察、行政检察、公益诉讼、未成年人检察、控告申诉等主要检察业务。
（六）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情况。2020年，全省各级检察院检察长、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，共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226人次。

检察长列席111人次，占列席总人次的49.1%；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115人次，占列席总人次的50.9%。



